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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 群

“教育为立国之本，，，教育事业的兴衰，向来是一个国家文

明发达或愚昧落后的重要标志。在今天，办好教育乃是建设社会主

义的根本大计。为总结花县教育事业的历史经验，以作今后发展教

育工作的借鉴和依据，县教育局决定编写《花县教育志》。

花县教育经历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及旧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一段风

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

而不断演变。因此，花县教育的演变历史是错综复杂、时起时落

的。花县地处中国的南方，受外来的影响较为敏感。鸦片战争的风

浪，促使封建教育解体；八年的日本侵华战火，又使刚恢复过来并

新露曙光的教育事业被摧残；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开始健康发
展，而在“荑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又成为“重灾区"。直至1978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花县教育才真正步入正轨，沿着

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因此，花县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几经沧

桑，道路坎坷的。对于这些历史，应该很好地总结和记述，使后人
能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历代的编志者，没有把教育看成社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旧志对花县教育事业的记载内容不丰，这

就给今天编写教育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也对新编教育志

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志在1986年开始组织人员进行编纂。为把我县教育发展的历

史如实地反映在读者面前，编写人员访问知情人，广征博采，钩沉

辑逸，获得了大量资料。应当说，本书的史料是丰富的，翔实的，

但由于各种原因，编纂人员几度更换，且编写时间短逼，仓促成书，

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志从封建教育、半封建半殖民地



教育、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等几个阶段展示花县教育的历

史和现状，如果这能对后来的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工作者起到参考

和启迪作用，那就无愧于后人了。厚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使今后

重修时有“他山之石”，则幸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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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述断限，上起清代康熙二十五年(1 686年)，下至

公元l 993年6月，个别事件延伸至l 994年。
。

二、本志资料来源于民国十三年《花县志》、清代光绪十六年

《花县志》、《花县文史》、花县档案局和广东省教育厅、花县教

育局的档案资料及1 941年的《广东年鉴》等。

三、全志除概述和大事记，另有11章27节，体裁采用述、记、

志、录、传、表等。

四、按史家通例，生不立传。对健在人物的事迹，用以事系入

或以列表形式入志。

五、“建国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清代、民国时期的纪年，按当时称呼书写，并夹注公元纪

年。解放后使用公元纪年p

3



概 述

花县始建于清代康熙三十五年(1 686)，位于珠江三角洲北

部。花县属丘陵地区，境内地势自北向南倾斜。解放前水旱频仍，

兵连祸结，经济不发达，教育非常落后。解放后，花县教育事业得

到很大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花县实行改革开放，开创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教育事业也出现了新气象。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花县首任知县王永名创建县学及花

峰书院，至清末共有书院1 3所。乾隆、嘉庆年间，，县内先后共兴办

社学4所。康熙二十六年开始，县署东北设置义学。光绪七年，

(1 881)，由罗泉、岑仲南等发动八乡捐资，在西隅国泰兴办义学

l所。清末，改书院为学尝。光绪二十九年，花县在花峰书院原址

创办花县第_高‘等小学堂，为本县近代教育的开端。由Ld_-统元年，全

县公私立小学美18ZZ。乡村普遍有一村一馆一塾师的私塾。清代，

花县共有贡生155人，参加，乡试被录取举人49人，参加会试被录取
进士9人。

民国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民国初，学堂改为学校。至民

国7年(1 91 8)，全县有县立小学3所，私立小学不多，且时办

时停。民国1 8年，县府通令各乡从祖尝、庙产、神会等收入中提拔

30叻作为办学经费，小学有较大发展。民国19年春，私立小学有

60多所，其中侨建小学5所。民国1 8#-，县在花城创办县立初级中

学，翌年改为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后又恢复原校建制。据民国21年

《广东教育概况》记载：花县“全县人口约30万人，就学儿童约

7078人，失学儿童约52200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11．28％。民国

27年，日军入侵，5所县立小学停办，部分私立小学解散，县立初



级中学停办。7抗战胜利后，县内中小学陆续复办。民国34年，创办

私立巴江中学(民国37年改为县立巴江中学)。民％36年，华侨捐

资若办私立思明中学。至1949年花县解放前夕，全县共有公私立初

级中学3所，学生286人，教职5-25人；小学85所，学生9440人，

教师252人。成人教育也有所发展，民国l 3年起，县内先后有农运

干部举办的农民夜校、乡村白筹经费兴办的平民夜校、乡村教育实

验区开办的成人夜校和县政府举办的民众学校、妇女学校或识字班

等。但这些学校不普遍、不稳定，学习人数时多时少。民国时期，

全县共培养了初中毕业生1 1 5 X，初师毕业3 00多入。

建国后，花县教育事业是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发展起来的。
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有过失，遭受挫折，但仍然取得重大成就。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战线经过拨乱反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

道路，为花县教育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一)改造旧教育，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

1949年10月13日，花县解放，22日成立花县人民政府，内设文

教科；主管全县文教工作。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县政

府进行了_’黍列工作。首先，县政府接管了原有3间中学。1950年

3月，私立思明中学与县立花县初级中学合并，命名花县第一中

学，县立巴江中学改名花县第二中学。1952年9月起，县人民政府

接管公私立小学共102间。至此，各类学校的接管工作基本完成。

其次，1 952年起，贯彻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

《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废除了国民党在学校里施行的训育制

度，在学校逐步建立和发展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教育工会、

学生会等组织；取消了“公民，，、 “军训"、 “童子军"等课程；

开设时事政策课和马列主义政治课；组织师生参加土改、镇反、抗

美援朝等宣传工作和社会活动；宣布学校禁止体罚学生，全县

中小学教育走上了新的道路。第三，贯彻执行“教育为工农服务力

的方针，采取工农子女优先入学，中学设立人民助学金，小学减免

学费等办法，努力增加学生中的工农成份。-9此同时，积极开展扫盲

工作，在农村举办冬学、夜校，在圩镇成立职工业余学校，努力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高工农文化水平。笫四、组织教师学习时事政治和参加思想改造运
动。l 950年至1 952年，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时事政策、农村阶级分析

和社会发展史，使广大教师认清形势，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

提高了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952年12

月，全县中学教师60多人到韶关北江中学参加思想改造班学习，清

除封建、买办和法西斯思想的流毒，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崇洋

媚外等错误思想，树立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通过上述一

系列工作，使花县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开始向社会主义教育转变。
1 953年7月开始，全县小学对班级设置、师资队伍、教学质量

等进行全面整顿。整顿后，全县5个区分别成立了中心小学(一区
县二小、二区县--+、三区县五小、四区县三小、五区县四小)。

各小学都健全了领导机构，并选拔了一批教学骨干；建立了正常教

学秩序，明确以教学为中心，为逐步发展小学教育和提高教学质量

打下良好的基础。1956年“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

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小学从
l 953年的97间发展到1957年的115间；中学教育，l956年采用“戴

帽子"方法，分别在县立--11,、+新华小学、狮岭小学、赤坭小学附

设初中班，扩办中学；同年，花县第一中学复办高中，成为完全中

学；l 957年’9。。月，上述附设初中班，独立建制，分别定名为推广中

学、新华中学、狮岭中学、．赤坭中学。至此；各区都有1间中学。

农村教育工作和职工业余教育也有很大发展，1956年参加学习的农

民有4．08万人，占青壮年文盲总数45 o／o；职工参加业余学校学习的

有769人，分设初11",12班、高11",11班。

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1953年开始，全县中小学普遍掀起学>-7

苏联教育经验的热潮，建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辅导网。1956年县

文教科成立教研室，健全县、区、校教研网。中小学都根据苏联的教

学经验，开展了教学研究工作，开展改革教学活动。教师深入钻研教

材，集体备课，互相听课，组织公开教学，举行评议，总结交流教学经

验。这些活动对提高教学质量起过很好的作用，但在学习过程中未能

结合实际，生搬硬套，出现形式主义；也吸收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

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1954年开始，大力加强生产劳

动教育。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小学和初中毕业生增加了数量，学



生毕业后都要升学，而高一级学校招生数量有限，不满足学生对升

学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1 954年县要求各级学校认真贯彻中

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宣传提

纲》，把劳动教育列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1 955年中共

花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在坪山召开全县知识青年代表会，总结表

彰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先进典型，鼓励中小学毕业生回农村参

加农业生产劳动。从此，全县中小学加强了毕业班学生正确对待升
学和就业的教育，加强了生产劳动教育。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为了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l 951年

至l 955年，县在花县第一中附设师范部，办初师、简师班，共培养

小学教[Ji可213人。1955年至1957年，选派小学校长共30人，分别到

韶关师范、广州女子师范举办的小学行政干部培训班学习半年。
l 955年至l 956年，派中学教师到佛山专区在石f-3中学举办的暑期学
>--3班，交流备课和课堂教学经验。1 957年选送7名未达大专文化水

平的中学教师，参加华南师范学院举办的函授专科班学习。此外，

还加强教师在职学习，并开展以老带新活动，由老教师带动青年教

师提高教学水平。经过几年的努力，教师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有了较

大的提高，大多数教师都能胜任教学工作。

(二)裢会主义教育事业曲折发展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花县教育

事业受到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使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历了曲
折的过程。

l 957年9月，花县开展反“右派"斗争。在反右斗争中，中小学教

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共1 26人，占教师总数11％，占全县所划

右派总数21 6人的58．33％。还有一部分教师被视为右派边缘人物。

他们分别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改造、降职降薪等处分，造成了严重

的恶果。

1958年，在“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出现了群众办学的热

潮，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由于受

“右"的思想影响，在实际工作中不顾客观条件的可能性，出现

了盲目增加学校。1958年全县中学由7间骤增至20间，中学生由

2798人增至4763人；小学由115间骤增至344间，学生由34334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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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46380人；幼儿教育，在三天内每个生产队都办起幼儿园1间

全县由原来2间幼儿园猛增至252间，入学幼儿由75人增至12549

人；扫盲工作也出现“万人教、全民学"的高潮，识字不巩固。这

种宏观失控的现象一直延续至1960年。1958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的提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工作方针，全县中小学为贯彻这一方针，开展勤工俭学，办小

工厂、小农场，掀起“教育大革命”的热潮。由于片面强调学校教

育服从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的需要，不仅学校安排的勤工俭学劳动

越来越多，而且县、公社可随便下令学校停课去参加大炼钢铁、兴

修水利、深耕改土、开荒造田、积肥送肥等社会劳动。劳动过多，

破坏了正常教学秩序，使教学工作无法进行。1959年在教师中开展

“拔白旗"、 “反右倾”运动，对勇于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反对

学生过多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要求维护学校正常秩序的

教师，进行思想批判，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使学校领导和教师不

敢抓教学。这时期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1 960年，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千方百计提高教育质量的号召，

省委、省政府发出了全日制中小学的教学、劳动、生活安排的文

件，要求学校建立严格的教学秩序。花县根据省的部署，及时采取

措施，大力纠正师生劳动过多的错误，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想方设

法提高教学质量。随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调整了教育发展的规模。l962年小学减少96间，中学压缩12

间，并动员超龄的中小学生回乡参加生产劳动。这次调整，使教育

事业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教学质量逐步提高。

1963年至1966年，花县在调整的基础上，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

《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

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指示》，全县中小学坚持以教学为主

的原则，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开展教学改革，减轻学

生负担。县教育局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上海育才中学和东北黑山

小学的教学经验，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着重抓好在教学中突出重点、

难点，使教学内容“少而精”；提倡“精讲多练"和“读读议议"的

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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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显著提高。-9此同时，在学生中开展“学雷锋、做好事，，的活

动。在这活动中，学校普遍出现勤奋学习、尊师守纪、友爱同学、
爱1护公共财物的良好校风。l 964年开始，在巩固提高全日制中小学

的同时，又大力发展半农(工)半读教育事业，全县有54所小学附

设半日制耕读班，各公社举办农(林)中学共9间，县与广州市政府
合资创办劳动大学1间。扫盲工作和职工业余教育也有较大发展。

(三)“文化大革命”运动对花县教育的严重破坏
1 966年5月，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9月开始，花县学校

“停课闹革命"，直至l 968年“复课闹革命"。由于王、张、江、

姚“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炮制“两个估计"，提出“要与十七

年对着干”，使花县教育事业受到大摧残、大破坏。

打击、迫害教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校领导和教师就

靠边站，随时遭受揪斗。l 966年9月，一些被揪斗的教师被作为

“牛鬼蛇神"押送回乡0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年“一打

三反"运动，不少教师遭受到严重迫害。1 973年， “四人帮"把学

生斗教师称为“反潮流"，所谓以黄帅为榜样，各间学校都把斗争

的矛头指向教师，不少教师受到冲击。1974年“四人帮"炮制出“马

振扶事件”，要学校对照检查，把斗争矛头直指学校的教师。据统

计，“文革秒期间，全县中小学教师受揪斗审查的达506人，占教师

总数3 0 qo。其中立案审查的289人，非正常死亡的1 6人制造了一大

批冤假错案，严重摧残教师队伍。

破坏学校教育工作，贻误一代青少年。1969年，花县在极左路线

的推动下，强调学生要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成才，金县中小学广泛

开展学农、学工、学军活动，把课堂转到农村、工厂、部队。1 971

年，在“同十七年对着干”昀口号下，学校大力开展批判“三脱离"

(脱离政治、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智商第一”和“关门办

学，，，把“文革"前十七年逐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教育方

法和规章制度说成是“封资修”的大杂烩，破坏了教学的正常秩序和

师生关系。1974年，县革委组织贫宣队员698人和工宣队员19人，

分别进驻金县中小学，领导学校的“斗、批、改”；组织工农讲

团1618人，登上学校讲台。1975年在全县大抓“农业学大寨"运动

中，大力推广“屯昌经验"，动员学校大办农场、大种甘蔗，提出
9



“种好反修蔗、培养革命人"的口号。师生劳作不辍，穷于应付。同
时，大量削减文化课教学内容，把动物、植物、生物合并为农业基

础知识课，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知识课，砍掉地理、历史、

外语等课。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学校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

劳动为中心，轻视文化基础知识教育，造成师生参加劳动和社会活

动过多，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破坏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比例，中等教育结构单一

化。1968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打着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

教育路线，，的旗号，把已经办起来的劳动大学、农(林)业中学、

半日制耕读班全部砍光。1969年，不顾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提出“读

小学不出生产队、读初中不出大队，读高中不出公社"的口号，绝

大部分小学附设初中班。1970年学习紫金县“大队办高中"的经验，

有7间小学附设高中班。1975年县革委为了实现一年内建成“大寨

县"，提出“普及高中”的口号，全县初级中学增设高中班，成为

完全中学。至1977年全县有中学22间，附设初中班的小学154间，

初中学生20720人，高中学生11983人，造成教育事业畸形发展，中

等教育结构单一化。并由于办学条件不足，师资缺，设备差，教育

质量十分低下。j。

(四)拨乱反正，开创教育新局面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花县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逐步走上正轨。

清除“四人帮"流毒的影响，恢复和建立正常教学秩序，努力

提高教学质量。1978年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全县中小学
深入开展揭批“两个估计"，肃清其流毒，提高了认识，分清是

非，从思想上拨乱反正。同时大力贯彻教育部重新颁发的全日制中

小学《条例》和中小学《学生守则》，加强学校管理，开展教学研

究活动，加强学生纪律教育，清除无政府主义流毒的影响，学校从

混乱中摆脱出来，逐步恢复和建立了正常教学秩序。80年代，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按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一代新人的要求，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开展“学雷锋、创三好"和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改革教学工作，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注意启发学生智力，培养



学生自学能力，重视克服教学工作中超大纲、赶进度、加班加点、

搞题海战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教学质量不断提高。1992年

本县初中毕业生会考总成绩在广州市属各区、县(市)中处领先位

置，高中毕业生考入大中专院校的有467人，升学率为42．1％，比
1989年高5．4％。

调整教育结构6 1979年开始，花县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的方针，调整各项教育事业。至1983年，摘掉69所小学戴初中

的“帽子"，压缩小学初级中学附设的高中班，完全中学由l2间缩减

为8间，基本上清除了教育事业的“虚肿"现象。在调整教育事业的

同时，抓紧普及教育工作，1982年普及小学教育，1988年普及九年

制教育。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1 983年改

革中学教育结构，发展职业高中，将花东中学、狮岭中学、赤坭中

学等3间完全中学的高中部和新华镇中学3个高中班改办职业班。

从1978年至1986年，创办花县技工学校、花县农机学校；复办教师

进修学校；花县农业技术学校、花县卫生学校，分别改为金日制中

等专业学校，使长期以来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局面有很大改观，

教育结构日趋合理。与此同时，积极发展成人教育。1979年花县扫

除文盲，成为户东省第一批脱盲县。1 980年起，农民业余教育内容以

学文化和种慕业知识为主。从1989年起，花县成人教育进入了以补

习高中文化课和学习中等技术为主的新阶段。全县有成人业余高中

6问(含教学点)，脱产中专6间(含教学点)，业余中专(含教

学点)5间，私立职业学校2间。成人高等教育也有很大发展。

1979年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广州分校在花县设工作站，1987年花县工

作站升格为电大分校；1984年花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站成立，

此后，每年都举行二次自学考试，至1992年共有3人取得本科毕业证

书，156人取得大专毕业证书。经过调整后，花县教育事业形成了与

经济发展相适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结合的教育体系。’

改革教育体制。为了改变政府教育部门对教育“包得太多，管

理过死"的弊端，1 985年花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建立“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下放学校行政管理权、

实行分级管理；下放学校领导任免权，实行分级任免；下放学校经

费管理权，实行经济包干。县教育局主管完全<职业)中学(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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